
《湖北省城镇供水条例》宣贯工作方案

《湖北省城镇供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15年5月28日颁布，自2015年8月1日起开始施行，作为我省第一部规范城镇供水的地方性法规，《条例》为我省依法维护城镇供用水秩序、建设法制供水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对在新的历史时期提高我省城镇供水的整体水平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了全面、准确地宣传贯彻《条例》，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城镇供水是基础性、公共性、服务性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也是衡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认真组织学习，严格履行职责，推进依法行政，学习贯彻好《条例》，把《条例》的各项制度、要求和措施落到实处，对解决当前城镇供水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规范我省城镇供水行业的规划和建设、水源保护和水质管理、供水设施的维护和管理、供水、用水和节水及二次供水管理行为，推进全省城镇供水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工作目标

各单位要把《条例》宣贯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真正做到宣传到位、学习到位，为《条例》的顺利实施打好基础；要全方位地开展宣传工作，积极利用多渠道、多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条例》，让《条例》深入到每一个社区和小区，使社会各界了解《条例》，遵守《条例》，关心、支持城镇供水事业的发展；要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和联系，做到广播有声音、电视有图像、报纸有文字、网络有专题，形成人人关心城镇供水发展，社会关注支持供水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要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学习活动，通过学习宣传贯彻《条例》，使行业内全体干部职工熟悉和掌握《条例》的实质内容和条文涵义，准确理解《条例》精神，明确《条例》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使城镇供水监督管理人员做到正确执法和依法行政，所有企业有关人员都要做到真正知法、自觉守法和依法办事；要借《条例》宣贯之机，及时清理和修正与《条例》相违背的规章和文件，转变管理理念、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推进依法管理，促进我省城镇供水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实施方案
第一阶段：动员部署阶段（2015年7月20日至2015年7月25日）

各地要制订具体实施方案，进行动员部署，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宣传贯彻活动。将宣传贯彻《条例》工作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单位、每一位城镇供水企业职工。
 第二阶段：学习培训阶段（2015年7月20日至2015年8月10日）

要组织各有关部门、单位，尤其是供水企业，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实把握好《条例》的新规定、新要求。学习培训工作分四个层次组织开展，一是省住建厅组织各市、州、直管市、林区供水主管部门领导同志和相关同志进行学习；二是省城镇供水协会组织各城镇供水企业法人和主要管理人员进行学习；三是各地城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县、镇城镇供水主管部门领导同志和相关同志进行学习；四是各城镇供水企业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对企业员工进行培训教育。

第三阶段：总结检查阶段（2015年8月20日至8月30日）

各地要及时向我厅反馈《条例》宣贯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上报阶段性工作信息和工作小结（各阶段报送信息不少于1条）。各地在8月底前将宣贯组织部署情况和总结材料书面报告我厅。

四、工作重点和要求

（一）加强领导。《条例》的颁布实施，是我省供水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地要充分认识《条例》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学习，各地要成立专门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任组长，制订具体实施方案，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宣传贯彻活动。
（二）新闻媒体宣传《条例》新闻专题

通过新闻专题对《条例》进行全方位解读，为《条例》贯彻落实做好宣传发动工作。新闻专题设置多个栏目，从《条例》诞生到《条例》重点内容的解读，分块分篇章进行梳理。同时，新闻专题可以被百度等搜索引擎搜录，作为资料永久保存。
（三）水质监测发布

1、荆楚网在首页发布“主要城市水质公告”；

2、每次发布时间为一周。

3、水质公告同步在荆楚网、湖北手机报、动向新闻、神码客户端进行同步发布。

（四）湖北省城镇供水微信公众平台建设

随着新媒体的应用与推广，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APP）等新媒体平台成为了当今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渠道。新媒体平台大大缩短了政府部门与受众沟通的时差，让政府直面群众，更接“地气”。结合城镇供水领域的特点，荆楚网代为开发“湖北城镇供水”微信公众平台，开创城镇供水工作新局面。
（五）落实责任。切实抓好《条例》宣贯工作责任落实，各地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本地区宣贯工作，做到思想认识、组织领导、工作措施“三到位”，确保时间、人员、内容、效果“四落实”，定期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六）集中宣传。各地要在2015年8月1日《条例》正式实施前后，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条例》宣贯活动。邀请当地政府主要领导发表电视讲话或署名文章，加大社会舆论宣传力度；在城市广场等人流集中区域设置1－2处固定或流动的宣传站、咨询站，印制并向群众散发宣传单；在各供水服务窗口张贴或悬挂标语、横幅，向用户散发宣传单；通过开展《条例》测试或知识竞赛、有奖问答、文艺演出等喜闻乐见的活动，营造全民参与的氛围；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对《条例》的贯彻落实进行宣传报道，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面，切实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七）务求实效。各地要紧密联系实际，对照《条例》查找问题，做到边宣贯、边整改、边落实。要坚决把宣贯工作的重点下移到基层，形成上下呼应、相互联动的格局，把宣贯《条例》作为供水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常抓不懈，使之经常化，制度化。要结合宣贯《条例》，积极探索并建立加强城镇供水管理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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